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7-016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

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战略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

司”）拟与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430181，

以下简称“盖娅互娱”）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盖娅互娱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彦直 

注册资本：14503.125 万人民币 

公司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东街 65 号院主楼北座 2 号楼 8

层 802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电

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橡胶制品、金属制品、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施工总承包、专



  

业承包；室内装饰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经营电信业务；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实际控制人：王彦直 

盖娅互娱 2015 年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844,503,999.87 元，资产净

额为 774,096,688.63 元，营业收入 11,646,898.64 元，净利润

-95,483.28元。 

盖娅互娱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2017年 2 月 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盖娅互娱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盖娅互娱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众公司，总部

在北京，法定代表人为王彦直，注册资金 1.45 亿人民币，是一家集

游戏研发、运营及发行为一体的移动游戏公司。 

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盖

娅互娱将作为上市公司在游戏研发、运营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上市

公司将作为盖娅互娱在新媒体领域内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建立全方

位的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的合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游戏渠道合作、游戏运营优先合

作、游戏 IP 优先合作、游戏衍生品优先合作、全球游戏市场开拓、

广告资源合作、融资支持等相关业务类型。整合双方的技术、商务、

渠道资源，以市场需求、扩大双方在市场的影响力为导向，开展工作。 



  

 

（二）交易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盖娅互娱与上市公司在本协议生效后成立合资公司，双方

各占 50%股权，计划共同引进海外的 PC 游戏平台在中国大陆地区做

独立运营。 

（2）渠道合作 

双方发挥各自在游戏方面的渠道资源优势，积极在游戏的渠道方

面进行合作，互相支持、优势互补。 

上市公司利用其系内媒体的剩余资源（东方电视台、IPTV 端、

户外广告等资源），以“东方 SDK 平台”为载体进行游戏分发业务，

用于协助支撑盖娅互娱游戏发行；其中，盖娅互娱负责“东方 SDK 平

台”的开发、设计，上市公司负责“东方 SDK 平台”的运营、维护。 

（3）运营合作 

对于上市公司获得的游戏运营机会与权利，上市公司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推荐给盖娅互娱，盖娅互娱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其他第三

方获得该等游戏运营的机会与权利。 

（4）IP合作 

双方共同合作挖掘、谈判及获取游戏方面的 IP，同时对于上市

公司获得的游戏 IP 机会与权利，上市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给

盖娅互娱，盖娅互娱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其他第三方获得该等游

戏 IP。合作期间，上市公司承诺为盖娅互娱至少提供 3 个优质的游

戏 IP。 

（5）游戏衍生品合作 

对于盖娅互娱研发或运营的游戏，上市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于其他第三方取得该等游戏及游戏形象的改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视频、语音、音乐、文字及其他商业活动的改编权。 



  

对于盖娅互娱研发或运营的游戏，上市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于其他第三方取得制作、设计、生产、复制、销售相关游戏周边产

品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服饰、礼品、玩偶、配件及其他相关物

品。 

（6）市场合作 

双方共同进行全球游戏市场的挖掘与开拓，并在市场开拓过程中

于同等条件下优先将游戏研发、运营的机会给予盖娅互娱实施，将新

媒体以及游戏衍生品的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上市公司实施。 

（7）融资合作 

上市公司同意作为盖娅互娱的再融资平台，如盖娅互娱未来发生

重大收购、兼并、股权转让等事项确有融资需求，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方可以根据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内部制度的要求向盖娅互

娱发放贷款，累计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每笔贷款期限不

超过 3 年，且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及交易双方的违约责任 

1、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正式签字盖章后成立，在双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

准后生效，并在对价股份已经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正式执行。 

2、违约责任 

若一方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证、义务或责

任，则该方（以下简称“违约方”）即构成违约行为。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方承担任

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履约

方。违约方向履约方支付的补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产生的直



  

接损失相同。 

 

（四）协议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 

1、盖娅互娱与上市公司签署《股份发行认购协议书》，上市公

司按照《股份发行认购协议书》规定的条款及条件向盖娅互娱实施投

资； 

2、上市公司与深圳市盖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按照《股份转让协议》规定的条款及条件收购股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合作，盖娅互娱为上市公司快速切入手游行业提供了一

个强大的手机游戏研发、发行和运营的团队，锁定了手机游戏的下游

运营与发行资源，使上市公司的游戏跨终端运营发行平台的建设稳步

推进。未来，上市公司在手游领域引入的游戏作品，可通过盖娅互娱

的运营经验得以快速产生收益回报，盖娅的开发能力和成功案例也将

会帮助上市公司所拥有的优质 IP 资源快速形成符合市场需求的游戏

产品，配合上市公司的宣发优势和用户导流转换，在手游市场同类产

品中将占领先机；同时，盖娅在海外已有合作资源，会协助上市公司

延展客户群体，为主机、端游、电视游戏的 IP 引入和游戏合作产生

更多合作机会，结合上市公司的线上电视产业和线下地产旅游产业可

以产生新的利益增长点。 

综上，本次合作将对上市公司在手游领域的市场拓展、已有优势

变现产生积极作用，帮助上市公司在面对游戏发行渠道的时候能够更

有话语权和主动权。同时，双方的结合也将对上游 IP 引入上有正向

影响力，为上市公司贯通手游产业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以另行签

订的实际合同协议为准。公司将视合作事项推进情况，及时披露后续

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 日 

 

 报备文件：《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明

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